
1 

屯門區議會  

2016-2017 年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轄下  

監察領展工作小組  

第六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17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 3 時正  

地  點：  屯門政府合署三樓屯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龍瑞卿女士，MH 召集人  缺席者：  曾憲康先生  

 江鳳儀女士    譚駿賢先生  

 林頌鎧先生    吳國仁先生  

 徐  帆先生，MH    

 楊智恒先生     

 甄紹南先生     

 馮沛賢先生     

 陳暹恆先生     

 鄧宏濤先生  秘書    

 

列席者：  莊永安先生  房屋署署理房屋事務經理 (屯門三 )  

 吳希熊先生  房屋署副房屋事務經理 (租約 )(屯門一 )  

 唐富韜先生  房屋署副房屋事務經理 (蝴蝶 )(1)  

 莫慶祥先生  地政總署屯門地政處行政助理 (地政 )  

 鄒昭亮先生  消防處青山灣消防局局長  

 王惠芳女士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社區關係經理  

 盧思源女士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助理物業組合經理  

 何翠雲女士  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秘書  

 負責人  

I.  通過第五次會議記錄   

工作小組就第五次會議記錄 (擬稿 )收到兩項修訂，包括： (i )  工作

小組成員就第 10 段所述的「蝶翎樓」的正確寫法提出修正；以及  ( i i)  消

防處代表就第 5 段所述的「他續稱，商場需由合資格的承辦商安裝，完

成後必須由消防處審批，獲得證書後方可運作。」  修訂為  「他續稱，

有關防煙門需由合資格承辦商根據認可人士所簽發的圖則安裝。」。  

 

2.    工作小組同意上述修訂並通過第五次會議記錄。  

 

 

II.  討論事項   

(A)  有關 H.A.N.D.S 商場磁力門事宜   

3.    工作小組於會前曾到 H.A.N.D.S 商場進行實地視察並提出以下意

見： (A) 表示以磁力門取代傳統防煙門乃便民措施，期望領展可參考

H.A.N.D.S 商場的做法，在轄下的其他商場設置磁力門； (B) 對磁力門

因警鐘響起或誤鳴而自動關上時，或會造成意外表示擔心，促請領展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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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意有關情況；以及 (C) 表示是次實地視察未能看到磁力門在遇到火警時

的實際操作情況，希望對磁力門的實際操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4.    消防處代表表示，稍後會與領展安排在人流較少的時段測試磁力

門在警鐘響起時的實際操作情況。他指在商場以磁力門代替防煙門的做

法並不普遍，磁力門多數會被應用於醫院內。防火總區會獨立審視每一

宗裝設磁力門的申請，而為商場設置磁力門的消防承辦商須每年向商場

發出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 (FS251)，以及為磁力門作檢測以確保系統操作

正常。  

 

消防處  

5.    領展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 (A) ，表示會按個別商場的情況及需

要，以考慮裝設磁力門的建議之可行性； (B) 除為磁力門進行年檢外，

前線職員亦會作定期演習，以測試磁力門遇上火警時的實際操作情況；

以及 (C) 磁力門的安裝經已完成，稍後會安排與消防處進行測試及與有

關部門安排檢測以取得證書。  

 

領展  

6.    召集人建議待領展與消防處就磁力門裝置完成測試並取得證書

後，再到 H.A.N.D.S 商場進行實地視察。  

 

 

(B)  有關補建安定邨有蓋行人通道事宜   

7.    房屋署代表就題述事宜作出的報告綜述如下： (A) 已修改的行人

通道結構圖則已於 2016 年 11 月獲署方獨立審查組批准； (B) 中華電力

有限公司遷移電纜工程，所需的款項將超過一百萬元。署方已與領展商

討有關款項，並獲領展原則上同意；(C) 署方曾於 2016 年 11 月 22 日與

領展召開會議，鑑於施工的位置是商場的上落貨區，於施工期間，商戶

上落貨或受影響。署方已於 2017 年 1 月 10 日與領展代表到該處進行實

地視察，正研究如何將商戶上落貨的影響減至最低；以及 (D) 整個工程

需時大約兩年，施工期間會封閉部分馬路範圍，或會影響安定邨內的交

通，署方會繼續研究以將影響減至最低。  

 

8.    有工作小組成員表示，會在相關的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上再與房

屋署討論題述事宜。  

 

 

9.    召集人請房屋署於下次會議報告題述事宜的進展，包括：遷移電

纜、商戶上落貨及封閉馬路的情況。  

 

房屋署  

III.  其他事項   

(A)  有關取消入邨限制事宜   

10.  有工作小組成員表示，已將房屋署與領展就題述事宜的會議記錄

交予兆安苑業主立案法團作進一步討論，希望於下次工作小組會議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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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題述事宜列入會議議程，以便詳細報告。  

 

11.  工作小組一致同意於下次會議討論上述事宜。  

 

(B)  有關兆禧苑停車場泊位事宜   

12.  工作小組成員就題述事宜提出的意見及查詢綜述如下：(A) 指出兆

禧苑停車場於去年年中開始，將月租車位由固定轉為浮動，當時領展曾

承諾租用月租車位的車主必定能獲分配泊車位。但近日收到居民的意

見，表示需要排隊輪候一段時間，才可進入停車場。就此，有成員要求

領展解釋月租車位及時租車位的分配機制；以及  (B) 查詢兆禧苑商場

停車場是否「隨意泊」或「 24 小時任泊」計劃服務範圍內的停車場，如

情況屬實，查詢會否考慮將該停車場從計劃中剔除，以減低租用月租車

位人士未能獲分配泊車位的情況。  

 

13.   領展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A) 將固定泊車位轉為浮動泊車位的原

意是讓更多駕駛者有機會使用泊位，而租用月租車位的人士，個別停車

場會根據其泊車習慣預留車位； (B) 表示會與相關停車場了解租用月租

車位人士未能進入停車場的情況以作出跟進；以及 (C) 確認兆禧苑商場

停車場是「隨意泊」計劃或「 24 小時任泊」服務範圍內的停車場，並表

示如現時將該停車場從計上述計劃中剔除會令車主無所適從，但會將有

關建議交由車場組考慮。  

 

14.  召集人表示，知悉領展有預留車位予月租車位人士，但由於兆禧

苑停車場的入口為單線道路，如遇上駕駛者輪候時租車位，月租車位人

士亦不能進入停車場。她促請領展檢視有關情況並作出安排，讓月租車

位的車主能盡快進入停車場。  

 

15.  工作小組成員提出的第二輪意見綜述如下：(A) 於臨近節日和人流

較多時，現時的機制並未能確保月租車位人士有足夠的泊車位促請相關

領展檢討有關情況； (B) 由於年近歲晚，提醒領展需多加留意泊車位不

足的情況，以確保預留足夠泊車位予月租車位人士； (C) 指出如過多車

輛輪候進入兆禧苑停車場，會導致湖翠路出現交通擠塞；以及 (D) 認為

領展應在問題出現時即時採取行動以解決。  

 

16.  領展代表表示，於會前曾有工作小組成員向她反映有關情況，已

即時通知車場組前往該處作視察。她表示會將工作小組的意見交由車場

組同事跟進，並會特別留意有關情況，有需要時會採取適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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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C)  有關蝴蝶邨商場及街市的改建工程   

17.  工作小組成員表示已於本月月初與領展到該處進行視察，並作出

以下報告： (A) 指出蝶翎樓的行人通道在改建後，加設了兩道防煙門，

居民因此不能由該行人通道進入蝴蝶街市，輪椅人士更需由改用更迂迴

的路線，即從街市或商場正門進入街市。由於領展尚未收到由房屋署獨

立審查組就改建工程所發出的滿意紙，故此未有計劃更改有關情況；(B) 

指出連接蝶翎樓與蝴蝶邨停車場的出入口未有設置無障礙通道，輪椅人

士不能在該處進出，同時由於該處為抽油煙機的出風口，居民途經時會

因油煙感到不適，他促請領展考慮在讓處外牆加設風檔。另外，停車場

的樓梯出現有積水的情況，建議領展在樓梯下加設去水位；以及 (C) 表

示領展會考慮在蝴蝶邨商場出口與美樂花園之間的休憩設施加強清

潔、翻新座位及綠化工作。  

 

 

18.  領展代表表示對上述報告沒有補充，會再與工作小組成員商議有

關細節。  

 

領展  

(D)  有關於安定邨停車場加設傷殘人士泊車位事宜   

19.  工作小組成員表示，領展已向屯門地政處提交相關文件以在安定

邨停車場加設傷殘人士泊車位，但仍未獲批准。屯門地政處代表表示會

跟進有關申請。  

 

屯門地

政處  

IV.  下次會議日期   

20.  議事完畢，召集人於下午 3 時 35 分宣布會議結束。下次會議日期

待定。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17 年 1 月 25 日  

檔案：HAD TM DC/13/35/CIHC/13(16-17) 


